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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701/98-99號文件 ]

1999年 6月 11日的會議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立法會CB(2)2747/98-99(02)至 (03)及 (06)至 (07)號文件 ]

2. 應主席之請，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向議員簡述政

府當局就在 1999年 7月 23日、7月 27日及 7月 30日會議上所
提問題作出的回應。有關討論的要點綜述於下文各段。

准許張貼招貼、海報及廣告牌

[立法會CB(2)2747/98-99(02)號文件 ]

機場管理局所管理的機場及地下鐵路公司 (下稱 “地鐵 ”)
所管轄的土地

3. 議員察悉，《機場管理局附例》第 38條賦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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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管理局可將未獲其許可而在機場有關地區內樹立的任

何宣傳品移走和處置。他們亦察悉，《地下鐵路附例》

第 32條訂明，除非得到地鐵公司特許，否則任何人不得
在鐵路處所任何部分張貼任何傳單或海報。陳榮燦議員

詢問機場管理局及地鐵有否法定權力，向負責樹立此類

宣傳品的人士追討將此等宣傳品移走和處置的費用或加

諸懲罰。政制事務局副局長答稱，有關附例已就此項罪

行及罰則，訂定條文。

土地發展公司 (下稱“土發公司”)所管轄的土地

4.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回應李永達議員時表示，《土

地發展公司條例》 (第 15章 )第 5(2)(e)條賦權土發公司 “管
理由土發公司租用、購買、獲取或以其他方式持有的任

何建築物、處所或構建物，以及該等建築物、處所或構

建物的公共部分，包括其任何附屬土地，管理時須顧及

該處的租戶、擁有人或佔用人的權益、福利及舒適狀

況 ”。此項條文已賦權土發公司就展示招貼及海報給予批
准。

未批租土地

5. 議員察悉，根據現行安排，地政總署根據《土

地 (雜項條文 )條例》(第 28章 )第 5條發出使用及佔用未批租
土地的許可證，而兩個臨時市政局 (下稱 “兩個市政局 ”)則
根據《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 )第 104A及 104E(1)
條就在未批租土地展示招貼、條幅及廣告牌給予批准。

移走未經准許的招貼、海報及廣告牌的工作，則通常由

市政總署及區域市政總署的人員負責執行。政制事務局

副局長補充，當局不會准許在未批租土地展示條幅及廣

告牌作商業用途。

6. 李永達議員要求澄清就在未批租土地張貼招

貼、海報及廣告牌給予批准方面，哪個部門會有最終發

言權。高級助理法律顧問表示，臨時市政局及臨時區域

市政局分別負責就在市區及新界展示招貼及海報給予批

准。根據《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第 104E(4)條，招貼及
海報不包括任何用作展示招貼或海報的構築物、器具或

廣告板。在未批租土地展示招貼或海報須獲地政總署批

准，而在有需要時，該署會就此諮詢其他政府部門。政

制事務局副局長察悉，對於申請人來說，現行安排或會

相當煩複，可由新設的食物環境 生署加以檢討。李永

達議員認為應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前精簡現行程序，為

申請人提供一應俱全的服務。

7. 陳榮燦議員提到現行做法，即如候選人並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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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明限期之前自行把選舉廣告移走，市政總署／區域市

政總署便會向有關候選人追討清除該等廣告的費用。他

詢問在新架構下哪個部門會負責移走該等選舉廣告，以

及有關通知可否盡早送交該等候選人，以便他們列入選

舉開支申報表內。

8.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在新的架構下，擬議

成立的食物環境 生署將負責把政府土地上未經批准的

招貼、海報及廣告牌移走。她相信，當局會提醒市政總

署／區域市政總署及該新設部門，必須就即將舉行的選

舉及早送達付款通知。主席及李永達議員亦告知議員，

在審議《 1999年立法會 (修訂 )條例草案》期間，政府當局
曾答允讓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有更多時間移走其選舉廣

告，以及在提交選舉開支申報表及聲明書限期前把清除

費用 (如有的話 )通知有關候選人。

9. 主席亦詢問，就房屋委員會管理或管轄的土地

及在郊野公園範圍內的土地展示招貼及海報方面，負責

批准的主管當局為何。高級助理法律顧問表示，《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第 104A條訂明，在沒有主管當局書面
批准下，在任何政府土地不得展示或張貼招貼或海報，

而第 104E(1)(a)至 (g)條則列明各有關的主管當局。如有關
的土地由房屋委員會管理或管轄，主管當局便是該委員

會；如有關的土地是在郊野公園內，則主管當局便為漁

農處處長。在此方面，政制事務局副局長指出，根據《土

地 (雜項條文 )條例》，地政總署署長亦有權就在該等土地
展示招貼及海報給予批准，因為它們是政府土地。主席

表示，現行由不同主管當局就展示招貼及海報給予批准

的安排令人感到混淆，尤以關乎未批租土地為然。政制

事務局副局長向議員保證，政府當局會在制訂新架構後

檢討有關機制。

借出博物館藏品以供展示

[立法會CB(2)2747/98-99(02)號文件 ]

10. 關於在博物館以外地方展示博物館藏品的安

排，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文娛 )表示，自 1977年起，市
政局／臨時市政局訂有政策，借出選定的原作在前總督

府和其他官邸展出。他補充，該等博物館藏品定期由博

物館的藏品修復專家檢查，而且借出的藏品並無遺失或

損毀紀錄。李永達議員建議物色更多場地展示博物館藏

品，以供普羅大眾觀賞。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文娛 )
告知議員，臨時市政局已於 1997年通過一項新政策，鼓
勵在著名的公眾地方及該局轄下的場地展示博物館藏

品，但須符合某些如保安及濕度等條件。他補充，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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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把其展品輪流展示，以便進行修復及研究，亦為慣常

做法。

11. 李華明議員詢問臨時市政局此項政策會否在重

組後繼續實施。政制事務局副局長答稱，只要有適合的

展覽場地，便沒有理由不繼續實施該政策。政制事務局

副局長回應鄧兆棠議員時表示，在兩個市政局廢除後，

新設的康樂及文化服務署轄下的博物館科便會負責借出

博物館藏品的工作。關於搜集此類藏品方面，政制事務

局副局長表示，現有多組專家就搜集博物館藏品事宜，

向臨時市政局及臨時區域市政局提供意見。預期該新設

部門會採取同一做法。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文娛 )補
充，博物館館長亦具備有關藝術作品及古物的專業知

識。

墳場管理及檢拾遺骸的職責

[立法會CB(2)2747/98-99(02)號文件 ]

12.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曾被要求考慮是否較宜把

對公眾墳場的規管和管理工作及檢拾遺骸的職責，分別

交由民政事務總署及 生署負責。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告

知議員，政府當局認為，由食物環境 生署的 生督察

人員繼續監管公眾和私營墳場的管理及檢拾遺骸的工

作，實屬恰當。

13. 李永達議員質疑現時為何把華人永遠墳場的管

理工作交由民政事務總署負責。主席指出，民政事務總

署亦負責給新界原居村民劃撥墓地的工作。政制事務局

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解釋，民政事務總署負責管理華人

永遠墳場的信託基金。環境 生事宜現時仍由市政總署

及區域市政總署負責，日後則會交由新設的食物環境

生署負責。他補充，民政事務總署負責把墓地劃給新界

原居村民，因為這涉及中國的傳統和習俗。區域市政總

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補充，埋葬的方式、墳墓用地
的大小及有關的建築工程，均受《私營墳場 (市政局 )附例》
及《私營墳場 (區域市政局 )附例》規管。

14. 李永達議員認為，私營墳場信託基金的管理工

作，亦應由民政事務總署轉交食物環境 生署負責。主

席認為，將來唯一負責管轄及管理所有墳場的主管當局

應為民政事務總署，而非食物環境 生署。政制事務局

副局長就此強調，公眾及私營墳場的管理事宜，以及檢

拾遺骸的管轄工作，均受《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規管，

主要是基於公眾 生及環境 生理由。現時，市政總署

／區域市政總署有指定人員負責墳場的日常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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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項安排亦會在新設的食物環境 生署下繼續。

食物業的發牌事宜

[立法會 CB(2)2747/98-99(02)及 CB(2)2747/98-99(06)號文
件 ]

15. 張永森議員詢問食肆發牌制度顧問報告 (下稱
“顧問報告 ”)所載的諮詢及各項建議的落實情況。政制事
務局副局長告知議員，顧問報告由工商服務業推廣署夥

同臨時市政局及市政總署委託進行。臨時市政局剛就顧

問報告進行討論，認為有關建議原則上可行。臨時市政

局將就此進行更詳細討論。臨時區域市政局亦就顧問報

告進行了初步討論，並有需要詳加研究。

政府當局

16. 張永森議員表示，他所得的印象是，臨時市政

局對關乎食肆發牌事宜的顧問建議有所保留。關於顧問的

主要建議，即在委託認可專業人士確定和證明有關處所屬

安全後簽發食肆牌照，張議員關注到如有關申請在其後出

現問題，該等認可專業人士所須承擔的法律責任。區域市

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答稱，根據於 1995年 12月
實施的暫准牌照計劃，有關處所一經合資格的專業人士證

明符合必需的規定後，當局便會發出暫准牌照，以便食肆

可在完全符合所有發牌條件之前啟業。認可專業人士可能

須對食肆經營者未能取得正式牌照所引致的任何損失負

責。建築署會跟進在發牌程序中所發現的任何不一致情

況。在張議員的要求下，政制事務局副局長答允向工商服

務業推廣署查詢，認可專業人士有否就擬議的發牌制度獲

得諮詢。

17. 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回應陳
榮燦議員時表示，目前處理食肆暫准牌照申請的時間由 8
個星期至 10個月不等，視乎食肆的條件及申請人作出改
善的進展而定。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
進一步解釋，顧問的建議不會把發牌程序縮短。不過，

顧問建議採用一個快捷申請程序：如申請人在提出申請

時已收到有關認可專業人士所發出的所需一切符合規定

證明書，當局便可在申請當日發出牌照。區域市政總署

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回應陳榮燦議員時表示，暫准牌
照的有效期為 6個月，如食肆正進行有關工程，則可延期
6個月。

18. 陳榮燦議員表示支持縮短處理食肆牌照申請的

時間，因為此為該行業的主要關注事項。李永達議員認

為，如獲認可專業人士接納，縮短發牌程序所需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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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便應盡快落實。主席亦提出與此相同的意見，但卻

指出，檢討食肆發牌制度的工作，與條例草案並無直接

關係。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察悉議員對加快處理批出食肆

牌照程序的關注。她表示，當局正積極考慮顧問的各項

建議。

對食物及藥物的規管

[立法會CB(2)2747/98-99(03)號文件 ]

19. 陳榮燦議員察悉，涼茶舖須根據《食物業附例》

向兩個市政局申領許可證，方可營業。他詢問該等處所

是否亦可售賣小食。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

策 )答稱，該等處所須領取額外許可證，才可售賣小食。
此外，如涉及在處所內配製及處理食物，更須領取食物

製造廠牌照。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回應
李永達議員時承認，至於使用微波爐把食物再次加熱是

否視為處理食物，則存在漏洞。陳議員進一步詢問，申

請人須否就申請涼茶許可證披露所用的全部配方。政制

事務局副局長答稱，製造商須提供所需資料，方便處理

申請牌照的工作。政府當局主要關注到涼茶是否含有任

何可能危害健康的成分。現時， 生署人員會在有需要

時抽取中草藥的樣本化驗。

20.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陳榮燦議員就健康食品

的規管架構作出的查詢時表示，關於健康食品的定義及

標準，國際間並無一致意見。並無根據《中醫藥條例》

列為 “中成藥 ”的健康食品，將繼續受《公眾 生及市政服

務條例》對其他食品所加諸的相同管制規限。政府當局

仍未最後定出規管健康食品的政策。

21. 對於政府當局在監管健康食品方面一直採取消

極態度，李華明議員表示失望。他告知議員，政府當局

在有投訴指兩類健康食品含有西藥成分後，才加以禁

止。李永達議員贊同李華明議員的意見。對於政府當局

竟在《中醫藥條例》獲制定後仍然無法把健康食品與中

藥區分，他表示失望。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

考慮到此事對公眾 生及該行業造成的影響，當局會在

《中醫藥條例》獲通過後訂立詳細規例。她強調，政府

當局會緊密留意國際間在此方面的發展，並在適當時候

對現行規管架構作出必要修改。

22. 何秀蘭議員表示，政府當局在考慮制定新的健

康食品規管架構時，應從較廣闊的層面著手。她表示，

各種另類治療方法目前均不屬於醫療科學的主流，而不

必要的規管會妨礙它們的發展。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向議

員保證，此事會在政府當局就規管架構作出審慎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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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立法會 生事務委員會再作討論。

公眾泳池及持牌私人泳池的標準

[立法會CB(2)2747/98-99(07)號文件 ]

23. 議員察悉政府當局文件所載公眾泳池及持牌私

人泳池標準比較。主席認為應就公眾泳池及持牌私人泳池

訂立統一的最低標準，同時可規定公眾泳池須符合較高的

水質標準。李永達議員表示，某些大型住宅屋 的私人泳

池使用人數與公眾泳池的使用人數相若。因此，他認為應

規定該等持牌私人泳池須符合與公眾泳池相同的標準。政

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 生督察除每月在持牌私人

泳池抽取水樣本進行細菌檢驗外，亦會對其進行突擊檢

查。

24. 何世柱議員表示，對公眾泳池加諸的若干現行規

定，例如每小時進行1次的剩餘氯氣含量測量，不應適用
於持牌私人泳池。區域市政總署助理署長 (環境 生政策 )
表示，游離剩餘氯氣含量的測量工作，可於 生督察每月

抽取持牌私人泳池的水樣本化驗時進行。

25. 主席建議法案委員會在下次會議討論政府當局

提交的下列文件，並獲議員贊同——

(a) 有關食物安全和環境 生工作的建議分工 [立法
會CB(2)2747/98-99(04)號文件 ]；及

(b) 公眾街市與街市租金政策 [立法會CB(2)2747/98-
99(05)號文件 ] 。

III. 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

26. 主席提醒議員，下次會議將在 1999年 9月 10日 (星
期五 )上午 8時 30分舉行。

27. 會議於下午 6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5月 9日


